附件1                            

煤矿作业场所粉尘危害专项监察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煤矿
企业

类型
	被监察省（区、市）煤矿总数
	监察煤矿

名称或数量
	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建立情况
	粉尘防治制度建设情况
	接尘
人数
	接尘人员

培训情况
	建立职业卫生档案情况
	粉尘监测情况
	接尘人员

体检情况
	尘肺病情况
	死亡情况

	
	
	
	
	
	
	应该培训人数
	实际培训人数
	应建档数
	实建档数
	应该测点个数
	实际
监测

个数
	合格

个数
	应该
体检
人数
	实际
体检

人数
	2007年新增尘肺病例数
	累计

尘肺

病例

数
	2007年尘肺病死亡人数
	累计尘肺病死亡人数

	国有重点
	
	
	
	
	
	
	
	
	
	
	
	
	
	
	
	
	
	

	国有地方
	
	
	
	
	
	
	
	
	
	
	
	
	
	
	
	
	
	

	乡镇煤矿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说明：

1.此表作为分表和汇总表两用，分表在“监察煤矿名称或数量”栏中填写被监察煤矿名称，在“领导机构建立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栏，建立了填“√”，没有建立填“×”；在汇总表中除 “被监察省（区、市）煤矿总数”栏外均为此次专项监察情况数据，其中在“领导机构建立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栏中,填写建立的矿井个数。

2.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建立情况：是指煤矿企业是否建立了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判定标准是有关企业下发的建立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的相关文件。

3.粉尘防治制度建设情况：是指煤矿企业是否有粉尘防治各项制度。
4.接尘人数：是指煤矿企业接触生产性粉尘的人数，包括各种不同用工形式的所有接触粉尘人员。

5.接尘人员培训情况：是指接触粉尘人员应该和实际接受职业卫生知识培训的人数。
6.建立职业卫生档案情况：是指按照规定，煤矿企业应该为接尘人员建立的职业健康档案数量和实际建立的职业健康档案数量。
7.粉尘监测情况：是指按照规定应该监测粉尘的点数、实际监测的点数，以及实际监测点数中粉尘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点数。
8.接尘人员体检情况：应检人数是指按照职业健康监护要求2007年度应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实检人数是指2007年度实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人数。

9.2007年新增尘肺病例数：是指通过接尘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2007年度确诊的尘肺病新增病例数。

10.累计尘肺病例数：是指上年度累计尘肺病人数与2007年度诊断的新增尘肺病例数之和。

11.2007年度尘肺病死亡人数：是指2007年度尘肺病死亡的人数，不论死亡原因如何。

12.累计尘肺病死亡人数：为上年度累计尘肺病死亡人数与2007年度尘肺病死亡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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